项目名称：上饶市人民医院医疗废弃物清运处置服务项目
采购人名称：上饶市人民医院
采购人地址：上饶市人民医院庆丰院区（信州区庆丰北路169号）和上饶市人民医院水南院区（信州区书院路86号）
[bookmark: _GoBack]报价参考服务期限：一年。
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不接受联合体
1、 项目内容： 为满足我院医疗废弃物清运处置工作的需求，现需要招标1家有相关资质的公司来负责我院医疗废弃物（感染类和损伤类等）的清运处置工作，使之达到国家医院污物无害化标准要求及国家其它相关标准。
2、 服务范围：本院所产生的在医疗过程中所产生的医疗废弃物，包括各类医疗废弃物（HW01）（包含：感染性、损伤性、病理性、化学性、药物性废物等）。
3、 服务要求：
（1）制定与医疗废物安全处置有关的规章制度和在发生意外事故时的应急方案，设置监控部门或专（兼职)人员，负责检查、督促落实医疗废物的管理工作。
（2）对本项目从事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等工作人员进行相关法律和专业技术、安全防护以及应急处理等知识的培训，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定期进行健康检查，防止工作人员健康受到损害。
（3）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运送医疗废物，应当遵守国家相关运输管理的规定，使用有明显医疗废物标识的专用车辆。自行配置车辆驾驶员、医疗废物转运车及相关设备，对转运车辆及时消毒和清洁。医疗废物转运车应当达到防渗漏、防遗撒、防尖锐物及其他环境保护和卫生要求，并符合生态环境局管理的要求。
（4)转运过程中，由于医疗废物转运车辆产生的事故，以及投标人收集、运输、装卸、存放过程中管理不当导致医疗废物流失、泄露、扩散等转染性事件及产生的费用，由投标人负责。
(5)收集、转运医疗废物的时间一般情况下，每次清运服务之间不超过24小时，最长不得超过48小时，做到按时清运。负责医院废物转移过程中所有的装卸、清理工作。
(6)收集过程中，正确着装、保持秩序，做好应急处置工作，确保安全。
(7)必须按照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规范及时处置医疗废物，防止医疗废物对环境造成污染。
(8)在运输过程中有义务保证所承运的实验室废物无泄漏、遗失行为发生，并根据医院废物特性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保障运输安全。
(9)医院需进行环保相关工作例行检查时，积极配合并提供相关资料数据。
(10)未尽事宜，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等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文件执行。
四、特殊要求：
医疗废物处理服务须在48小时内来院清运一次医疗废物，视医废储存实际情况增加来院清运次数。如出现其他突发事件，视情况增派运输车辆，并按防护、消毒要求对本院所产生的医疗废物进行装卸、运输、处置，如出现特殊医疗废物（如确诊病例、传染病等医废）应指派专车、制定专线、由专人确保24小时随时前往本院运输。
五、合格投标供应商资格要求：
（1）投标人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独立法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并且具有有效的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具有有效期内环保部门颁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或《危险废物收集许可证》（废物类别HW01）、《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或《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包含医疗废物）；
（2）必须是获得工商部门颁发营业执照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国内经济实体。企业财务状况良好，财务会计制度健全；
（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投标人提供近6个月中任意3个月的社保缴纳记录与依法缴纳税收的完税证明；
（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本项目投标截止期前)，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5）必须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人员、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6）2021年至今期间承接过类似项目；
（7）近3年内经“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www.ccgp.gov.cn）查询，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单位不得参加本项目的招标；
（8）只有在法律和财务上独立、合法运作并独立于招标人的投标人才能参加投标，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9）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10）投标人不得将本项目招标内容以任何方式进行转包。

